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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英國憲法的經典文獻雖各有側重，但在內在精神的倡導上有三項顯著的特徵：負責任的自由、

法治上的平等和基於代議制的民主。此三者與慎議民主的關係是：自由和平等的憲法機制為英國人民開展民主

慎議設定了制度條件，而在此基礎上的代議制確保英國民主慎議中偏好轉變的順利完成。從英憲經典文本所展

示的內在精神來看，英國的憲制民主當屬慎議民主理論在實踐中的 佳版本。

關鍵詞：關鍵詞：英國憲法 慎議民主 代議制 平等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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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憲經典文本的角度，探察英國憲制與當代慎議民主理論的關係，主要有三部分的內容，一

是從英國憲法學界公認的經典文本出發，探察其有關英國憲法的理論論述和價值立場；二是從中抽

繹出一般的原理，並以自由、平等和民主三項現代價值加以重述並申明其特徵； 後是以慎議民主

理論的一般原理，結合前兩部分的英憲理論和價值，闡明英國憲制民主與慎議民主的內在聯繫。本

文的行文脈絡亦是按照這三部分內容分別展開。

或許因為不成文憲法的緣故，關於英國憲法的傳世經典並不像美國憲法的研究作品那樣汗牛充

棟，令人無從下手；另外，由於英國憲法“舊瓶裝新酒”的連續性特徵，其昭示於世的大致輪廓始

終未曾推倒重來，往往是稍作改變之後即修葺一新付諸實踐。1 因此，從傳世經典中探 尋英國憲法的

脈絡，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大致地把握住英國憲法的內在精神。英國憲法的經典學者，公認的不出如

下六位：白芝浩、戴雪、西德尼、埃默里、拉斯基以及詹寧斯。2 這六位學者的立場、視野、經歷以

及各自面臨的時代任務等雖有不同，但都直面英國憲法深層次的理論和實踐難題，他們在各自有所

着重的領域做出的分析和論斷，至今為當代憲法學者所津津樂道，儘管具體的細節隨着時間的流逝

和政治焦點的轉移而失去彼時的震撼力。

白芝浩的憲法理論着重於從整體上看待國家政制在塑造政治文明、推動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

用。他認為，一個社會之所以形成文明，需要某些為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規則，這些規則就構成了

這一社會的主要秩序；但文明的腳步從不停歇，因而某些規則勢必被打破，並代之以更佳的當然也

更符合社會需要的新規則；而在新老規則更替之際，須有一個足夠的權威為之穩定局勢，同時也需

要一個有效率的政治機制將新規則付諸實踐。如此一來，社會便同時擁有了秩序和選擇（自由），

社會的進步就像一段持續運動的彈簧那樣來回跳動。3 在憲法的層面上，權威的富有尊榮之部分由君

主負責，而富有效率之部分則由首相負責，君主的作用在於為整個憲制提供神秘的力量，“這種神

聖性通過吸引廣大民眾對君主制不容置疑的服膺而賦予了憲法以巨大的能量；然後，它遠遠旁觀，

將所有的神聖性融入自身，而將政體所有剩餘部分交給人們純粹便利的角度以證明其粗糙的正當

性。”4 白芝浩此意，憲法的神聖造就秩序，但這種秩序需要君主“遠遠旁觀”，而不能輕易涉入俗

事的紛爭之中，後者乃是首相的職責範圍。既然憲法需要一個統一的權威在上，那麼首相施政的權

力基礎──君主和議會的同時支持──客觀上就需要執法權和立法權的融合，而這一點正是白芝浩

盛讚英國憲法之所以有效的秘密所在。5 值得強調的是，白芝浩所真正反對的並非是孟德斯鳩所倡導

的同一機構不應同時擁有兩種以上的權力這一原則，而在於將國家權力機制分割成三個互不隸屬的

主權機關的政治意圖，因為這顯然會讓他無比看重的憲法的“神聖性”與君主制所特有的尊榮化為

1 Bogdanor, V., “Britain: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in Bogdanor, V. (ed.), Constitutions in Democratic Politics, 
Aldershot: Gower, 1988, p. 54.

2 King, A.,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
3 參見［英］白芝浩：《物理與政治》，金自寧譯，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年，第40-41、113頁。
4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夏彥才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05年，第90頁。
5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第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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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6 相反，白芝浩強調的是超越分權之重要性，即政治精英之間通力合作，在一個平等和理性的

商談氛圍中達成妥協，他特別指出此處理性之內涵，“並不是推理的能力，而是指聽取他人道理，

將他人的道理與自己的推理進行平心靜氣的比較，然後接受這種比較結果引導的能力。”7 易言之，

政治家在論辯中應秉持平等的態度，認真傾聽不同意見，反思自身立場和邏輯， 後要依據 佳論

辯的指導行事。因此，憲法的有效運作並不僅僅在於權力的分立和制衡，更重要的還在於政治論辯

依據理性達成一致。

白芝浩此種對於政治參與之理性的要求，使得他對現代參與式民主或大眾民主流露出明顯的厭

惡情緒，尤其對於當時法國議會那種“大喊大叫”的民主更是不屑一顧。他預言道，“像法國政治

會議那樣的地方，任何人聽到不喜歡的意見就想用大喊大叫來壓過別人，商談一定是失敗的。”8

與同時代的托克維爾一樣，他們都堅信在公民智識未能有顯著提升即動員其參與政治決策不僅不妥

當，而且是極為危險的。統治他人者，必須先學會自治，即有效地自我約束，不致讓外界的刺激或

內在的激情衝垮理性，這在政治上即體現為必須秉持公共精神施政，不以討好選票為目的，更不能

以自己的意見為絕對真理。他對當時已然抬頭的民粹主義傾向──“兩班富有教養和財富的人馬竟

然競相向一群窮困的無知人不斷地表明要尊重他們的決定並為得到將這些決定付諸實施所需的任期

而展開角逐”9──深以為恥，並認為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腐敗，這與光榮革命之前某些大臣不顧國家

利益而只管討好君主在性質上幾無二致。在他看來，在任何人──無論是具體的君主還是抽象的人

民──面前的奴顏婢膝，都不是政治精英應有的操守，這顯然預示着白芝浩的政治觀，正如他在一

開始所強調的神聖性那樣，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且需要有獨立品格之政治家群體持續實踐之物，

或者說，政治是一項兼具神聖性與“粗糙的正當性”的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業。

戴雪與白芝浩有諸多分歧，不過有一點兩者高度一致，那就是：英國的主權所在，既不在傳統

主權學說所指向的君主或人民，而在於同時居中調節兩者的代議機關──議會。白芝浩將英國主權

機關作為一個不可分離的機關視為理所當然，而戴雪這將這一點以法理學的語言做了精細闡發。他

將君主、上下兩院在內的憲法機關視為一個整體並名之曰“君臨議會”，並認為，自諾曼征服以来

中央政府的全權和無爭議的優越地位通行於整個國家。10 當然，戴雪並不像白芝浩那樣對美國憲

制的分權制衡和聯邦制度頗有微詞，他僅就英國是一個具有高度集權性質的單一制國家（作為一項

純粹的政治事實）這一點上與白芝浩保持一致。戴雪強烈主張議會主權這一原則的絕對優先性，並

拒絕對此做出任何修正性的說明。他說，議會主權的絕對性意味着，在“在英國憲法之下，議會有

權制定它想制定的任何立法，而無一人或一實體可以推翻或置之一旁。”11 如此定義的議會主權，

又有三項邏輯上的推論：在議會除了在政治上的自我克制之外，並無法律上的限制；議會不能立法

限制其繼任者；既然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取消或抵制議會立法，而議會不受任何之前立法的限

6 在這一點上，白芝浩其實與孟德斯鳩高度一致的：孟德斯鳩認為尊榮與專制無法相容，參見［法］孟德斯
鳩：《論法的精神》，許明龍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12年，第37-38頁。

7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第39頁。
8 ［英］白芝浩：《物理與政治》，第114頁。
9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第17頁。
10 Dicey, 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1885, p. 167.
11 Dicey, 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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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那麼所有議會立法必然與普通法律無異。議會主權的這種絕對權力的圖景大概是所有主張憲制

保障人權的學者所激烈反對的，這種按照自身喜好可以隨意推翻先前任何立法的絕對權力，與霍布

斯所描述的利維坦大概只是將一人換成一群人。不過，正如這本經典著作的書名所展示的那樣，該

書的研究重心在於憲法之實證法的部分（law of constitution），此處的法律不僅不包括後世學者如德

沃金所主張的政治道德或法律原則，也不包括那些尚未能經由司法確認的習俗、慣例，而僅僅包括

那些經由議會立法或承認並在法院獲得司法效力的那些規則。這是一個典型的奧斯丁式的實證主義

法學立場：他們僅將政治決策之結果──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出現──作為司法前提。且由於議會主

權的絕對效力，因此任何司法機關必須無條件服從議會的政治決定。

戴雪所謂的法治原則，共有三項內涵：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並由普通法院證明其違法，則不能

遭受財產或人身方面的不利後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每個英國人不論地位或階級，均在普通法

律之下，均受普通法院管轄；英憲是英國各法院由涉及私人權利的個人判決所得之結果，即英憲是

法院保障人權的結果而非保障人權的來源。12 在此意義上，或許英國憲法不像美國憲法那樣一次性

地授予全體人民眾多基本權利，但只要法律（無論是立法還是普通法）確實授予了某項權利，則這

項權利的確能夠得到有效的司法保障。如此界定的法治，則幾乎將英國君主在內的全體公民置於法

律上的平等地位，因此無論哪一屆具體議會的立法，都必然會平等地適用於構成議會的全體議員本

身，且執掌行政體系的全體公務員，倘有違法事項，亦無一例外地在普通法院接受審判。

與白芝浩將內閣和戴雪將議會作為各自的研究重心一樣，西德尼將自己的考察目光轉向了首

相。西德尼認為，自20世紀初期以來，內閣制的權力配置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內閣已經不是作

為一個集體決策機制發揮作用，其核心人物──首相──突出地佔據了這個決策團隊的中心位置，

或者說內閣作為整體擁有的權力，已經悄悄地轉移到了首相手裏：無論在政策規劃還是立法方面，

大臣們的集體行動在事實上已失去效用，首相並不總是信任他的決策團隊，甚至除了正式的內閣會

議，都不諮詢他們。首相沒有應當諮詢其團隊成員的義務，大部分成員也沒有足夠的個人的或正式

的力量去影響首相的決策。當然，首相本人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精英：他是議會多數黨的領

袖，基本上都是在帶領本黨贏得上一次議會大選後才正式成為首相，這無疑給他了強有力的民意和

政黨支持的基礎；首相本人還是財政部的首席大臣，重大的財政政策必須經過他的首肯；他還要代

表內閣與議會的上下兩院溝通政策或立法； 後還有與國王溝通行政團隊的人事方案（包括任命

和解除其職務），所以從表面上看，首相幾乎是一個掌握了議會、內閣、財政大權的“事實上的君

主”。儘管如此，西德尼倒是從未以“獨裁”、“專制”或以類似字眼形容任何一位首相的政治行

動或執政品格。只不過，他堅信內閣裏總有那麼幾位佔據要津的重臣──這些人可能來自執政黨的

某位重要人物或者某個重要大臣職位的擁有者──離開這些人的合作，首相本人可能亦無法有效

開展工作，而在這個小圈子內的人，與首相一起構成了所謂的“內閣中的內閣”或“核心內閣”

（inner cabinet）。13

儘管如此，西德尼特別地強調了英國政治文化的獨特性，即政治家所普遍呈現的信仰、態度和

12 ［英］戴雪：《英憲精義》，雷賓南譯，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年，第4-5頁。（譯文稍有改
動）

13 Low, S.,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4,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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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習慣等等。他認為，英國政治精英經常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風格。一方面，幾乎所有

政治精英都對英國歷史的政治準則、慣例和共識都有着緊密的認同感和約束力，“他們通常相互拜

訪，共同出席午餐和晚宴，或者招待會；他們也經常來自於相同的院校。”14 另一方面，英國政治

乃是在議會院牆之內“狂暴的戰爭”，政治精英幾乎在任何事物上都爭吵不休，而不管這些事務究

竟有多少政治上的重要性。15 這兩種看似極為矛盾的現象，在西德尼那裏並不是不可以調和的：議

員或內閣成員關於政策制定或立法事項的辯論，都是在行使公權力，他們都必須竭盡全力推進在他

們當選之前就已經向選民承諾的政策或立法目標，而任何在這些方面的失敗都將會失去民意和本黨

的支持，進而在下一次選舉到來之前就幾乎可以預見自身的政治命運。所以，政治競爭或鬥爭不可

能不激烈，這是民主政治使然。同時，英國的自由政體和法治體系豁免了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在

人身安全、財產和社會地位等其他方面的威脅。易言之，如果政治競爭是一場遊戲，那麼這個遊戲

裏的玩家不需要押注過高的賭注。或許正是這樣的寬鬆政治環境，造就了英國政治家們可以在爭得

面紅耳赤之際又能就國家重大利益達成妥協，各自堅持自身的原則又不失靈活性，強烈主張自身的

政策理想又能傾聽他人的正當意見，這或許便是前述白芝浩所謂“理性”的政治環境才能真正塑造

優質的國家治理體系。

較之於前述三位政府外部的經典作家，從政三十餘年的“內部人士”埃默里更為關注英國政府

的文官集團（civil servants）。他當然認可所有政務官都必須嚴格認同所有習慣、慣例或政治準則在

施政過程中的憲法地位，正是由於這一集體性的認同，他不認可西德尼對於首相及以其為中心的小

圈子在憲法運作中幾乎接近於獨裁專制的描述，相反，如果憲法是一張粗線條的航海地圖，那麼首

相及其核心決策圈子相當於一艘船上的船長，而文官集團則組成了大副以下所有的實際運作人員。

而一般來說，船長依據粗線條的地圖制定航行方向之後，如何將這艘船安全地抵達目的地則是文官

集團的事，而這不僅是因為後者“常年熟悉風向和天氣、暗礁與淺灘，而這些是一位新的船長被恰

當引導所必需的”16。因此首相大可以根據自身的政治理想制定政策目標，但目標之下的規劃或細

則、乃至可執行的方案都必須經由文官集團的詳細審核，才能避開只有累積巨大經驗才能獲悉的

那些施政暗礁和淺灘，而不至於讓大英帝國這艘航空母艦不慎觸礁或擱淺，而這一點無疑會引發議

會對於內閣和首相的不信任。因此就權力機制而言，首相必須與文官集團保持緊密合作而非像西德

尼所描述的那樣，首相經由其核心圈子就可以對文官集團發號施令。埃默里更是譏諷西德尼關於首

相的更迭會對政治情勢產生巨大影響或即刻改變原有政治狀況的看法17，對於那些積重難返的政治

難題，政治家急需依靠那些一直在這些難題上浸淫的專家來處理。 後，不同的首相在規劃政策目

標、組建施政團隊、領導文官集團以及控制政策推進等諸多方面風格各異，不一而足18，絕非西德尼

所描述的那般千篇一律。

埃默里的論述重心，並非是否定首相及其核心決策圈子的權力，而是想表達這樣的一種說

14 Low, S.,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p. 186.
15 Low, S.,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p. 116.
16 Amery, L. S.,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9.
17 Amery, L. S.,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 p. 29.
18 Amery, L. S.,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 pp.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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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們整個兒的政治生活，事實上都是圍繞着政府的事務而運轉的。”19 誰控制了政府，誰就

是事實上的君主，無論這個君主以何種面目出現；而政府外部人士，包括幾個世紀下來的貴族、主

教、資產階級、議會內的後座議員抑或大街上的任何一人都只是這個政府的臣民，他們可能會反抗

且偶爾能贏得點滴權力，但真正巋然不動者，依舊是那些在政府體系中掌握實權之人，而這些人真

正充當了政治生活的中央治理、指導和發動的因素。20 由此，埃默里總結性地指出，“我們的體制

確屬民主，但係經由同意而非授權的民主，民有且民享但非民治之政府。”21 埃默里之意，政府之

外的全體公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選擇信任現政府（Government on the day）並為之賦權，要麼選擇

對立黨派並重建一個新政府。無論何種選擇，只有一個現政府可以為當下的政治績效負責。從這一

點出發，一個邏輯上的推論即是，既然英國中央政府擁有終極性的權力，那麼民主選舉的惟一目的

便是賦予某個形式的政府以權威。選民並不提供具體的施政意見，也不是為政府挑選首相和大臣，

更不是直接指向某個具體的立法和政治綱領，而就僅僅是替換一個虛弱的政府或者賦予現政府以強

大力量。一如白芝浩、戴雪和西德尼，埃默里拒絕讓大眾民主參與到政策制定中來，因為現代社會

無窮無盡的意見分歧，層出不窮的利益之爭，足以讓任何責任政府陷入癱瘓，而惟有集中相當民意

從而具備足夠權威的政府放手治理，尚有可能跨越治理難關。

拉斯基在文官體系這一重要的現代政治議題上做了大幅的推進。跟埃默里僅僅意識到文官集團

在政府運作中的重大作用不同，拉斯基指出了議會制政府之“妥善性”有賴於那些常設職位上的文

官集團的“效率和想像力”。22 以拉斯基之意，議會制之首相決不如總統制下之政府首腦來得穩

定，因此英國體制下避免重大政策之反復惟有通過一個在整體上忠於憲法並恪盡職守的文官集團。

根據拉氏的觀察，在20世紀之前的英國文官集團的確做到了忠誠、高效且廉潔，而且還持續將這個

國家 聰明的那部分人吸收進這個集體。23 然而，自進入20世紀以後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

國文官集團的這一形象部分地受損了，當然他們依然保持着廉潔及對政府的忠誠，但在效率方面大

打折扣。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官體制的改革方案，比如啟動文官的職位調動體制，使之更加敏

於社會的反應；從牛津和劍橋之外的學校畢業生中招募職員；從文官集團外部借調短期工作人員；

更加重視對那些有能力之職員的晉升；總之，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使得本身作為社會之一部分

的文官集團立於社會之外。在政策響應層面，如此改革的文官集團將在回應社會壓力或者在內部積

極性上顯然具有不可小覷的動力，因此，拉斯基提出了他如此建議改革的目的：文官集團，尤其是

那些高級職員，不僅應像埃默里所揭示的那樣為政府大臣提供排除障礙或者避免挫折的建議，而且

應更進一步，要以一種更積極的姿態，努力向那些經由政治任命的大臣爭取“大範圍的試驗”，一

如英國19-20世紀諸多官員在郵政、公共衛生、基礎教育乃至國防外交諸多方面的行政創舉。總而言

之，在拉斯基看來，文官集團不應甘為政治官員的政策執行之機械工具，而應以一種能動的方式對

政治官員反向施加影響力。而要做到這一點，文官集團本身必須首先要有較強的社會基礎，而這就

19 Amery, L. S.,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 p. 16.
20 Amery, L. S.,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 p. 4.
21 Amery, L. S.,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 pp. 20-21. 
22 Laski, H. J., Refl ections o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10.
23 Laski, H. J., Refl ections o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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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拉斯基所倡導的文官制度改革的出發點。24 自白芝浩、戴雪、西德尼和埃默里以來，現代英國政

治就像其他現代民主國家一樣，文官作為一個集體似乎難以避免捲入政治，甚至即如有學者所言，

在各種壓力之下“自我建構”成一個主要的憲制參與者。25

詹寧斯同意戴雪關於議會主權理論中在法律上“君臨議會可以做任何事”的論斷，同時又立即

指出這樣的論斷與事實不符：“如果說主權是 高權力，英國議會並不是主權者。”因為儘管歷史

上的確存在諸多為不少人不滿的立法，但“議會……從未通過任何會招致人口中絕大部分人強烈反

對的法律”26，這就意味着，作為統治者或主權者的議會，必須與作為被統治者的英國人民分享權

力。所以在詹寧斯看來，多數人民的意見對議會立法在事實上存在強大的限制──在戴雪那裏，這

對於法律推理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再結合議會的確在法律上的優越地位，才真正構成了英國憲法

的本質。易言之，儘管在司法面向而言，議會通過的立法無疑會成為一項法律，且無一人或組織可

以挑戰該項法律，但就立法面相而言，英國人民的整體意志對議會的立法構成了實實在在的限制。

但是這樣一來，英國憲法就與那些專制國家的憲法（如果有的話）就沒有差異了，因為即使如希特

勒、墨索里尼之類的獨裁者，他們也必須獲得國內多數人的支持。因此對詹寧斯而言，爭論哪一國

家的“主權者”在哪裏或“主權”的概念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找出憲制安排如何在國內不同的

政治機構之間分配權力的：“在起草憲法時，沒有人為主權而煩惱，而只是關注各種權力的分配問

題；而且如果結果是沒有人可以聲稱主權，那就更好了。”27 事實上，自光榮革命以來，沒有哪個

具體的人，包括國王、首相、政黨領導人、法官可以自稱主權者；自然地，在這些統治者構成的統

治集團亦不能自稱主權者，因為它們必須跟被統治者的人民分享權力。於是，統治權是分散在各個

具體的統治機關及其代表人之間的，並沒有一個整齊劃一的統治集團可以任由自身的權力意志統治

人民。因此，詹寧斯斷言，戴雪所謂的“議會主權”只不過“是一個法律虛擬，而法律上的虛擬是

可以假定任何事情的。”28

對自由這一概念的討論，總的來說可以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個面向：客觀上的自由，體現為權

利、能力或者某種社會行動的可能性，按照薩托利的說法就是“關係中的自由”29，意即對自由的解

讀需要預置某個特定的社會關係。一般而言，在諸種社會關係之中，若是能夠免受他人（包括國家

和其他組織）專斷意志的干涉便是自由，儘管是消極意義上的自由。主觀方面的自由，側重於心理

或道德層面，在康德看來，人之所以不能僅僅作為工具或手段，還要作為目的來對待，就是因為人

具有內在的自由意志。申言之，人人皆可憑藉自身的自由意志在社會中塑造獨立的人格，並借此獨

24 Laski, H. J., Refl ections o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pp.166-168.
25 King, A.,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p. 34.
26 ［英］詹寧斯：《法與憲法》，龔祥瑞等譯，北京：三聯書店，1997年，第99、100、101頁。
27 ［英］詹寧斯：《法與憲法》，第107頁。
28 ［英］詹寧斯：《法與憲法》，第117頁。
29 ［美］薩托利：《民主新論》，馮克利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年，第4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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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格做出具有自主價值的判斷和行動，這樣的獨立判斷和行動才為此人負起相應的道德、法律等

方面的責任提供了基礎。這兩者的關係即為：客觀的自由為主觀的自由創造了外部條件，而主觀上

的自由則為這些外部條件的發展奠定了道德的或心理的基礎。“免受他人專斷意志的干涉”之人當

然是自由的，無論是客觀面向還是主觀面相；但對於施加“專斷意志”的一方而言，客觀面向無所

謂自由不自由，因為在是否有一個第三方的“專斷意志”施於其人之上這一客觀條件具備之前，談

論客觀自由是沒有意義的；但就主觀面向而言，施加“專斷意志”之人即是不自由30，因為此人的專

斷意志──此處的專斷若解為“反復無常”、“僅憑個人喜好”等──必定會以人僅僅作為達致自

身目的的工具，而絕不會當作與自己具有相同內在尊嚴的主體，且違反了“要只按照你同時認為也

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去行動”31 這一絕對命令。因此，主觀的自由反倒要比客觀的自由提出更高

的要求。一個大權在握的專制君主，可能在客觀上擁有無限的自由，但就主觀面上而言，他也不自

由──他不過就是一個自身的專斷意志或專制權力的囚徒而已。就憲法學而言，如何為政治家的政

治行動設計一種自由的政體，且以此來引領或維繫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或民族文化，在本文看來，

就是上述經典文本所一致贊同的責任機制。

白芝浩將憲法的政治責任指向了內閣和首相。君主作為名義上的 高領袖卻無權干涉朝政，乃

是因為它不用負政治責任。賦予君主以實際的政治責任存有諸多的缺陷，而虛君之治則有諸多好

處。32 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或者統治權、主權總要有個安置之處，而內閣由議會選立，儘管首

相及其大臣本身就是議會多數黨的領袖群體，但政黨領袖也要取得議會多數黨員的擁戴才能發號施

令，而基於政治原則之政黨，其領袖必須自身嚴格踐行本黨原則才能獲得多數黨員的支持；與之類

似的是，因為“內閣制政府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運作的。它的生命在於辯論……一位首相必須表

明他的本領。他必須與平民院在辯論中交鋒”33，因此，並非成為首相而獲得權力，而是獲得了權力

而成為首相，換句話說，因為某個人獲得了足夠多數之人的信賴，能為整個憲法的運作負起政治責

任，所以他就成了首相。

白芝浩之後的憲法學家，就主權責任的安置點各有不同。戴雪認為是在君臨議會，西德尼認為

在於首相和內閣大臣，埃默里則認為前述都不對，而應該是包括文官體系在內的“現政府”，拉斯

基原則上贊同埃默里且呼籲大力推行文官集團的改革，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呼應二戰以後行政權急速

擴大的政治需要。 後，詹寧斯認為，強調某個具體的主權機關沒有特別的意義，因為無論是內

閣、首相、議會， 終都必須與人民分享權力，隱藏在選民之面具背後的人民及其體現的公意，才

是英國憲法 真實的本質。因此，人民選舉議會，議會通過辯論形成首相和內閣，內閣控制文官，

政府統治全體人民，這是權力的從上到下的邏輯，而以下到上的負責制是，中立的文官就施政的細

節向大臣和首相負責，首相就整體的政府實效向議會負責，議會 終就選舉結果向人民負責。若是

下級對上級的政治領導不予服從，文官要據理力爭到 後一刻，大臣可以通過辭職降低首相的權力

基礎，首相可以解散議會。因此，英國憲法的權力—責任機制不是單向命令式的，看似沒有一個分

30 參見［法］孟德斯鳩：《論法的精神》，第184-186頁。
31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理》，苗力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第38-39頁。
32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第91頁。
33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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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制衡的憲法機制，實則處處分享權力，當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變得專制時，會立刻引來── 終

是議會的──通過辯論和選舉的糾正措施。值得強調的是，權力分享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形成和實施

政策（立法），而不是模糊任何責任的焦點。因此，就上級對下級的領導的確有不少自由（裁量）

的權力空間這一點，只是就政治責任而言，但與之對應的是上級必須承擔全部責任。上級大可以放

手讓下級代表自己去做任何其責任範圍內的事，但不能以此為藉口將責任一股腦兒推卸下去，按照

詹寧斯的說法便是，“按照慣例，每個文官的行為都被看作是他的大臣的行為。對文官的總體控制

賦予財政部，由首相和財政大臣承擔責任。”34 這樣，儘管沒有一部成文的英國憲法，但貫穿整部

憲法的權力與責任機制揭示出，整個權力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都或明或暗地指向一種獨立的責任機

制。或者說，這個權力機制上的任何一個節點，都被預設為具有獨立的政治價值，只是這種政治價

值一般體現在政治家、文官、法官等接受長期訓練的專業領域之中，而非規定於一般性的成文法而

已。因此，在英國的政治文化中，一個政治家、文官或法官若想無愧於自由的稱號，同時需要兩種

相互支援的自由：不受外部勢力的專斷意志的干涉；自身具有相當專業領域的知識，後一種通常被

稱為個人德性基礎上的自由。對一個自由政體而言，政治家盡可以自由地追求個人德性以及在此基

礎上的積極自由，但不能以政治的方式或以國家的名義將其個人德性上升為國家的法律，蓋因諸如

國家、人民或政府等抽象概念所指涉的對象，根本無從追究具體的政治責任。

法治上的平等有兩層含義，一則實為面向司法的平等，即所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英國

光榮革命以後，君主統而不治，“全國人民以至君主本身都須要受治於法”。35 當然，以現代民主

社會的標準來看，這是 低限度的法治，通常涉及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正當的司法程序等等。西

方國家在此一意義上的平等大同小異，只不過英國在此一方面較早實現而已。但法治上的平等的第

二層含義，則足為英國憲法的特徵，即面向立法的平等，這種平等指向法律作為社會行動規範的制

度本身，或者說，英國人民在創立或發現法律規範或憲法規則這一方面有着平等的立法權。而這一

點又有兩層含義，首先，就英國普通法的來源和形成過程來看，英國人的普通法權利主要來自於法

院的判決而非議會的立法。36 經年累月的無數司法實踐才能塑造今日之蔚為壯觀的普通法體系，並

由此形成英國人民的法治生活方式。儘管議會的立法不受挑戰地成為英國的法律，但英國議會的組

成人員，即全體議員卻生活於普通法之下。在法律即公意的意義上，服從國家的法律就是服從他們

自己。其次，從憲制實踐的視角來看，英國議會的立法和施政在體現平等的意義上有着別具一格的

特色，此即政治競爭中對立兩派享有平等憲法權利的傳統以及對於少數派或弱勢群體的保護機制。

對立兩派爭奪政治話語權在英國有着悠久的歷史傳統：有國王的政府就有國王的反對派；有大

權在握的執政黨及其首相，也從來不缺該黨內外的競爭對手，甚至部分對手還同時是該首相的內

閣同僚；同一執政黨內有內閣成員，就有後座議員；有議會多數派，就有議會少數派；有執政黨內

閣，也就有在野黨的影子內閣。處處皆有對立陣營，都有平等的辯論權利，儘管這種權利多數僅是

一種程序性權利。這種對立的兩方各自爭取英國人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分別體現為國王、議

34 ［英］詹寧斯：《法與憲法》，第142頁。
35 ［英］戴雪：《英憲精義》，第250頁。
36 ［英］戴雪：《英憲精義》，第263頁。

05���_�5.indd   905���_�5.indd   9 03/09/2020   15:42:1803/09/2020   15:42:18

65



“一國兩制＂研究 2020年第3期

會多數和選民多數──的支持，在構造上極類似於普通法訴訟之中的兩造爭取司法主權者的認同和

支持，無怪乎詹寧斯將君臨議會視為不受質疑的“ 高級法院”37。對於憲法的解讀或詮釋，超乎美

式違憲審查機制中的大法官的職責，而毋寧是議會全體政治精英的集體辯論機制。在這一點上，詹

寧斯超越了戴雪僅在平等適用實證法的意義上對法治的解讀，而將法治作為一種政體論上的平等機

制，亦即，法治意味着民主憲制而區別於專制政體。38 由此，法治的圖景便不是在人民之上懸立一

個無所不能的政府，而毋寧是人民為自身立法，而政府只是這個立法以及之後的司法、執法所不可

或缺的中介物而已。

既然政府只是人民自治的手段，既然全體人民並非總是在某些具體事務上保持一致，那麼少數

派或者反對派的存在就不能被認定為反對國家或人民，相反，自由政制意味着，就像白芝浩所指出

的那樣，“人們對政府的批評就像政府本身一樣成為了這個政制的一部分。”39 政府保護那些批

評政府之人，實是自認不能代表絕對真理，因而政府所制定的立法也並非一貫正確，它有容許修正

甚至全然改變的空間，或者說，過往一切合理的政治決定都不能排除未來的某個時刻重新思考、制

定法律或政策的可能性，而政府對批評聲音的寬容一開始就為人們未來修法的這種可能性開啟智識

上的準備。所以，所謂平等的法治，同時預設了多數的謙遜和少數的持重。亦即，人民之多數通過

的法律或政策容許少數人在服從的基礎上繼續批評，而少數亦就法律或政策的本身展開智識上的較

量，在爭取一個新的多數形成之前，必先要服從法律或政策。

如果說自由和法治構成了英國憲法歷久彌新的政治傳統，那麼民主這一原本在亞里斯多德那裏

僅僅作為按照統治人數來劃分的政體之一的概念，長時間在英國政治主流中遭逢冷遇：英國君主，

就其憲法上的形式而言，無疑具有獨一無二的統治地位，君主參與立法、負責行政（包括任命首

相），冊封貴族，因此英國人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自認為是一個立憲君主政體。40 就前述經典

作品來看，白芝浩將此處的“君主政體”按照尊榮—效率的兩分法一分為二，王室和首相分別居於

其上，君主在王位繼承法下永久世襲，而首相則由議會推選。戴雪將君臨議會視為國家的 高（法

律）主權機關，一切法律皆由議會出，英國作為法治國家，君臨議會擁有 高主權；詹寧斯則在相

對於專制或獨裁的意義上使用民主的概念，認為即使是君臨議會，也需要跟多數的人民分享權力。

由此可見，即使 強烈主張民主的詹寧斯41，亦是在與人民“分享權力”的意義上看待議會這一代議

制機構在英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而埃默里則主張英國確屬民有、民享卻並非民治的國家，因而代

議制的問題實屬英國憲制的一項重要議題。

關於代議制的地位，英國政治學家有兩種相互衝突的主張。一種為伯克式的“能動性”

（agency）機制，在這種機制下，參與代議的組成人員被認為具有獨立政治人格的主體，他們具有

37 ［英］詹寧斯：《法與憲法》，第106頁。
38 ［英］詹寧斯：《法與憲法》，第42頁。
39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第69頁。
40 在孟德斯鳩的時代，對於此種意義上的民主政體的排斥也是顯而易見的：“代表的優點是有能力參與各種事

物的討論，人民則完全不具備這種能力。這就是民主的一大缺陷。＂［法］孟德斯鳩：《論法的精神》，第
189頁。

41 See  Jennings, I., Cabinet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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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們自身所設想的 佳的公共利益為他們的委託人──全體選民──擬定 佳政治方略的權

利。此處的全體選民並非歐陸政治哲學家通常預設的以“人民”之名義出現的整體性質的獨立主

體，而是具有不同偏好或價值觀的分散的選民群體，且沒有一種偏好是永久不變的，也不存在一個

永久固定的多數或少數。人民通過選舉程序，選出具有穩定人數的代議機關，就國家大政方針提供

政治方案。若是某個具體的代議機關無法運轉，或者達不成選民群體的要求，那麼選民就選出新一

屆代議機關取代前者。按照伯克的理解，隱藏在全體選民背後的“人民”決不能輕易出場，就像白

芝浩所擔憂的那樣，人民的聲音，在智力和教養方面理應勝於一般人民的人民代表竟無法履行職責

而爭相祈求人民的意見，那麼人民的聲音極可能變成“魔鬼的聲音”。42 或者像拉斯基所主張的那

樣，既然自由政府已然聚集了這個國家 聰明的大腦，而尚不能解決國家的政治難題，何以鬆散的

全體人民的集會──暫且不論某些諸如人數過多等技術難題──就能跨越這一難題？另一種主張則

為密爾式的“再現”（reproduction）機制，這種機制有一政治哲學上的假定：任何一人或組織，

均是其自身的 佳代言人，或者說，是 清楚個人利益之所在的理性人。人民之代表應忠實於選舉

此一代表的集團或選區之利益，強調代表個人並無獨立職責在利益集團或選區之上尋求更高利益。

與第一種內涵相比，第二種代議制若想取得成功，代議機關必須吸收盡可能多的選民意見，若是選

民意願不明，則尚須以某種方式激發廣大民眾，使之提高政治素養和參政意識。43 且一般民眾對於

擬定法案的細節、相關政策的實用性以及某項立法的潛在影響都要有一個較為全面的理解，這樣的

政治參與方有實質性的意義。從密爾之後的憲法學理論來看，尤其從前述六部憲法經典均主張一個

強有力的政府來看，一向保守的英國民族似乎沒有接受密爾的觀點，而伯克式的極富精英主義色彩

的能動觀則受到歡迎。伯克反對那種沒有獨立價值的代議制，他曾嚴肅地提醒選民：“你們的代表

欠你的不僅是他的勤勉，而且還有他的判斷；若是他屈服於你自己的意見，那不是在服侍你，而是

背叛了你。”44 按照此邏輯，如果一個國王的大臣（首相或其他內閣重臣）如果僅憑國王的命令而

抵觸法律行事，那麼這個大臣仍然會被議會以叛國罪彈劾，因為僅憑國王個人的意見不足以承擔身

為“國王的僕人”之政治責任，沒有獨立判斷的內閣首相和大臣都是抽象國王（實指全體人民組成

的國家）的叛徒，而無論是否秉持具體國王的意見行事。此處的邏輯，與科克大法官拒絕直接按照

國王的意志審理案件時的理由，即法官所特有的訓練和“技藝理性”為國王所闕如，在本質上是一

致的45：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法官，都有其內在的價值，任何力量、甚至是人民自己的力量都不足以越

過政治家或法官的獨立判斷，因為這就是憲法所賦予政治家或法官的特殊職責。

當然，在實踐中這兩種內涵的代議機制是混雜在一起發生作用的。如果民意就某一問題具有強

烈的意願或偏好，那麼任何代議機制都不可能違逆這一民意而自行其是。且就議會的內在運作機制

而言，即使是基於原則和價值觀的現代政黨，在議會表決的時候也不可能全然放任黨員任由其自由

投票而絲毫不施加影響。對英國人民而言，從議會辯論中發掘符合自身原則和價值觀且有能力解決

42 ［英］白芝浩：《英國憲法》，第17頁。
43 這也是密爾強烈呼籲積極擴大選舉權，提高選民參政意識的原因，對於傑斐遜、密爾一類的民主論者，解決

民主的問題就是讓政體更加民主一些。See  Thompson, D. F., John Stuart Mill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0.

44 See Jay, A.,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Quo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63.
45 See Coke, E., The Twelfth Part of the R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London, 1656, pp.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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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憲制難題的政治領袖，並委以依據憲法治理國家的重任，至於治理的方式方法問題，則留待以

首相為代表的政府去操作，而治理之效果如何，則要看每隔數年就有一次的大選以及時不時就有可

能發生的政黨或議會內部的不信任投票。就人民選擇統治自己的政治領袖而言，正如當代憲法學家

所說的那樣，英國人民的政治智慧的確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46

近數十年盛行於西方政治理論界的慎議民主，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規範性概念47，較為權

威的定義來自於古特曼和湯普森的一篇論文，意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過相互陳述

理由的過程來證明決策的正當性，這些理由必須是相互之間可以理解並接受的，審議的目標是做出

決策，這些決策在當前對所有公民都具有約束力，但它又是開放的，隨時準備迎接未來的挑戰。”48

就英國憲法而言，公民的自由傳統毋庸贅述，政治上的平等也由其引以為傲的法治體系所保障，因

此符合慎議民主的主體要件；英國憲法規制的是代議制政府，而辯論是代議制政府的核心，因此給

出對方不能合理拒絕的理由並以此正當理由作為議會（投票）決策的基礎，在英國憲法不成問題；

英國憲法並不預設任何永久性固定的規則，就像上一屆議會不能以任何固定的規則約束下一屆議會

一樣，公民及其群體可以挑戰任何歷史的政治決策。因此，就定義而言，英國憲法中的代議制民主

當屬慎議民主無疑。但問題在於，這種代議制民主如何在內在機理上體現慎議民主的，或者按照尼

諾教授所指出的那樣，英國的代議制民主是如何解決如下三個可能相互衝突的問題的：（1）憲制的

連續性本質決定了當下的政治決策必須尊重過往的政治決定（歷史憲法）；（2）慎議民主的內涵決

定了憲法必須預設自由和權利的現代價值（理想憲法）；（3）慎議民主的功能即在於能夠以一種合

理的方式溝通歷史和理想，或者說憲制的歷史和理想的兩個維度之間需要慎議民主發揮可靠的認識

論之價值，以解決公民之間的道德分歧。49

就命題（1）而言，對於歷史實踐的尊重對於英國人而言甚至不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對於

英國人民而言，憲法並非某個偉人的一日之功或者神秘宗教的永恆啟示，而恰恰在於全體人民年復

一年地參與其間的產物。而引人注目的那些憲法原則，比如議會主權或法治原則，更是數代人從諸

多相反或相競爭的原則比如君主主權、人民主權或等級原則、人治原則等帶來嚴重破壞、殺戮和文

明的倒退中確立的。這些歷經漫長歲月的治國原則，反映了在某些重要時刻英國人民的某些成功意

圖，並使所有人圍繞這些意圖展開合作。

就命題（2）而言，慎議民主既然是個規範性的概念，它指涉的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制應當如何

安排，以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而任何概念之規範性的內涵， 終均要在道德層面上得到證成，

46 King, A.,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p. 59.
47 Cohen, J.,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Hamlin, A. & Pettit, P. (eds), The Good Polity: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1989, pp.17-22.
48 ［美］古特曼、湯普森：《審議民主意味着甚麼？》，談火生編譯：《審議民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7年，第7頁。
49 Nino, C. S., The Constitu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s. 2, 3, an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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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尼諾所言，“給予權利以堅實基礎的惟一道路，便是要依靠道德討論的實踐之預設。”50 而自

康德以來，個人道德首要的即是人的自主性，即人人就其個人事務擁有自主的權利；而於主體間的

事務，經由主體間深思熟慮或曰理性選擇之後的決定，便對所有參與慎議之人構成了道德約束力。

於是，慎議民主在道德上的證成問題，隨即轉變成維護個人自主地位的自由和權利的證成問題。在

憲法學的層面上，英國憲法並不像歐陸和美國憲法那樣，先行規定一整套日常政治（立法）所不能

輕易進入的道德空間，這或許與古典自由主義將政治及其由人構成的實體──政府──定位為“必

要的惡”這一哲學假定有關，於是三權分立、司法審查等等均為這一哲學假定的邏輯後果。但是英

國憲法就其實踐而言，似乎並不預設這樣的哲學信條：它並無一部崇高的權利憲法在前，也無基於

司法的違憲審查機制在後。憲法之下的所有權力主體，無論是國王，還是首相、大臣、法官、文官

集團，他們大可以在某些政治事務中擁有巨大權力，但在這些權力主體的後面，都如影隨形地跟隨

着一種責任機制，這種責任機制，倒還不是那種官僚體制中外在的監督—考核機制，而 主要的是

將此種責任感收納於自由的內在方面：一個不稱職的國王、首相、大臣、法官和文官，只有主動地

放棄手中的權力才能是真正自由的，才能無愧於其獨立的人格，因為他無法就公共事務的有效運作

承擔政治責任，或者說就其對公共事務的運作而言，他毫無獨立價值。因此，國王或者首相大可以

在形式上大權獨攬，但是權力的集中只有在引發公眾道德情感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發揮出來，而面對

英國社會整體所呈現的自由主義品格，當一個政府及其首腦變得專制的時候，不僅必會面對一般民

眾及其代表的抵制，即使在政府的內部，那些構成政府之一部分的大臣、文官、法官等等都會形成

一種有形無形的抵制，因為同樣地對這些人而言，受制於他人的政治權力之專斷的干涉當然就是不

自由。

因而，本文的重點在於檢視命題（3），即英國的代議制民主如何就在實踐上完成溝通歷史和

理想的兩個憲制維度方面發揮作用。全球民主政體的所有實踐表明，尚未有任何一種民主理論或實

踐已經達致了 理想的狀態，而慎議民主理論之崛起本身就預示着這一點。慎議民主的定義意味着

任何由歷史形成的政治權威均可受到挑戰，只是挑戰之方式須以提供正當化理由並說服相關者的方

式進行。於此，民主政體的實踐將永無止境，民主的歷史將永無終結的可能，所以慎議民主並不從

本體論上持續爭論道德真理，而着重於認識論上以何種方式能夠 大程度的獲取可靠的關於道德原

則方面的知識，並以此道德知識進一步推動民主憲制的進步。慎議民主的認識論之理論光譜異彩紛

呈，羅爾斯和哈貝馬斯分別代表了這一理論光譜的兩端：羅爾斯主張，個人的反思平衡才能接近道

德真理，而哈貝馬斯則主張但凡道德真理無不經由集體慎議。51 當然在實踐中，這兩種理論總是糾

結在一起的：集體慎議一般而言總是發端於個人的反思，而個人反思之所以能夠達致平衡，端賴於

集體的慎議，否則若是個人僅僅憑藉智識上的反思即可獲取真理，那麼民主就是多餘的；而若凡事

皆須集體討論決定，則惟有個人才能獨具的專業技能、特長、洞見便無以發揮，這一點在強調分工

與合作的現代社會尤其如此。英國憲法所體現的代議制民主其微妙平衡在於：民主慎議的確在少數

精英中展開，但這些精英必須具備足夠的權威以爭取多數人民的支持。

英國憲法所維護的自由，是一種法律之下的自由，或者說憲法實踐主要地是在責任追究機制上

50 Nino, C. S., The Constitu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46-47.
51 Nino, C. S., The Constitu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1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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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而務實地處理這個問題。責任機制的有效運轉及作為其產物的法律，至少給了人民這樣的理

由，即在權力機制的運轉和法律的背後，仍有某種道德理據的存在。換句話說，儘管議會通過的任

何一項法律本身並不足以證成自身的合法性，但卻給予人民一項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這項法律

所呈現或分配的責任和義務，並無任何專制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基於辯論和道德理據的立法所呈現

的有關政治決策的合法性，已經是當下政治情勢中能夠達致的或者 大限度接近道德理想的產物。

這樣，無論是經過個人反思還是集體討論所達致的這種立基於現實的道德理想便是應對當前憲制難

題的 佳道德進路，而即使是政府的反對派，由於其本身也平等地參與了這項立法，那麼包括少數

反對派在內的全體公民就都有義務服從這項政治決策。如此一來，歷史形成的權力憲法（即當下的

權力組織結構和機制）在當前的政治決定中就具有先在的合法性，除非這種合法性受到正在進行的

慎議民主過程的成功挑戰，或者說，現任政府依據當前的憲法做出的政治決策將被合理地推定為合

法，除非反對派能夠提供更加強有力的道德論證推翻這種正當性。由此，政府在道德上的多餘性

（“必要的惡”）即被排除，政府不應總在消極的守夜人的意義上得到解讀，而更應被賦予積極的

政治義務以構建一個轉變偏好、化解分歧乃至超越宗派利益之爭的價值共同體。

代議制下政治精英的民主慎議固然保證了就認識論而言 可靠的決策機制，但據此仍然不足將

其從精英主義甚至某種形式的開明專制中區別開來。精英在代理人民處理政治事務時極可能監守自

盜或者權力自肥，在實踐中這可能是無法徹底解決的一項難題，但在理論上，英國憲法中的法治上

的平等保證了精英在法律面前與一般人民的相同地位。民主慎議之後的結果，無論其內容是甚麼，

都必須平等地適用到所有相關人員，這一點將政治精英牢牢地鎖定在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中。因

此，作為統治者的政治精英，與作為被統治者的一般人民，僅僅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上作出區

分，而在經由民主慎議之結果的法律面前，則沒有任何區分。也就是在這裏，民主程序之結果與實

體性的憲法之權利的可能的張力，就在法治上的平等這一英國憲法的彌久歷新的優良傳統之中得以

消除。

考察英國憲法及其現代詮釋是一項較為困難的任務，英國人特有的保守和務實精神導致英國本

土的憲法學家極少採用系統性的理論描述或批判本國憲法，他們往往就其一個方面，尤其是當時所

急需解決的憲制難題展開論述，且往往局限於本國的歷史經驗。本文通過對英憲經典作品的考察表

明，英國憲法的特徵可用負責任的自由、法治上的平等和代議制的民主三項來概括。作為這些具有

限定性內容的現代價值體系的綜合，英國憲制具有當代慎議民主理論的核心要素。其中，代議制民

主肩負着轉化政治偏好、強化國家能力的責任。在此責任之下，議會及其政府集中權力為全體公民

制定法律，而法治上的平等保證法律能夠平等適用於全體公民，公民的自由或權利則由法律規定

之，公民除卻法律的統治，不受任何人專斷意志的干涉。慎議民主的核心任務，即在於將歷史形成

的政治決定為當下的政府賦予權威，除非受到更佳理由的挑戰。因而代議制政府及其制定的法律被

推定為在道德上正當的，或準確地說，受到在認識論上 可靠的道德真理的支持。而經由法治上的

平等這一憲法機制，保證政治精英始終不能脫離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這又反過來為從人民當中選

舉出真正的政治精英提供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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